
案件回放：

小金和小海是某小学六年级
的同学。 小金患有先天性血液疾
病， 平时不能参与剧烈的运动 ，
小金家长曾将小金患有先天性血
液病的情况告知学校， 老师遂在
班里向同学们告知小金身体不太
好 ， 一定要避免磕碰和重力冲
击。 平时同学们也都对小金比较
留意。

一天， 上完体育课后， 小金
与同学并排走在走廊， 小海在与
其他同学打闹的过程中， 不慎将
小金撞倒在地。 小金无法躲避 ，
身体受伤 。 周围的同学都很担
心， 但是小金硬撑着没有让同学
报告老师。 上课时老师发现小金
的情况不对， 当即电话通知了小
金的父母。

小金父母赶到后， 与校方一
同将小金送到了医院。 小金经过
较长时间的治疗 ， 病情基本稳
定。

小金的父母认为小金年仅12
岁， 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监
护人将其送到学校， 那么学校就
应承担起临时教育 、 监护的责
任， 该小学没能保护好孩子， 应
当与小海一同承担小金的医疗
费、 交通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 、
护理费、 精神损失费、 补课费等
费用。

法院判决小海对小金的各项
费用承担赔偿责任。

法官讲法：
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

护。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 ，
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

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可以进行与
他的年龄、 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
动； 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 由他的法定代
理人代理民事活动。 未成年人的
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
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 生活期
间受到人身损害， 学校或者其他
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 管理职责
的， 应当承担责任。

本案事发时， 小金和小海已
年满10周岁， 属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 小金的父母所持小金系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 学校应承担起
临时监护责任的意见， 与法律规
定相悖。

本案中小海在课间与他人打
闹， 撞倒小金后致小金受伤， 小
海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应当对小海
之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
任。

小金虽然在该小学期间， 受
到人身损害， 但被老师及时发现
并通知家长、 协助救治， 现小金
及其父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小
学未尽到教育、 管理职责， 故该
学校对小金的损害后果不承担责
任。

员工未完成销售额 公司强令“自购产品”也违法
□颜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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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省下中介服务费用， 也为
避免工资被抽成， 一些保姆往往
在利用家政服务公司寻找到雇主
之后， 便绕开家政服务公司 “暗
度陈仓”， 直接与雇主进行 “单
线联系”。 这样做， 表面上看能
多拿点报酬， 实则增加了诸多风
险， 往往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
脚。

绕开家政公司签约
工资被缩水自食其果

【案例】
尽管曾从事过 “月嫂” 工作

多年 ， 甚至还获得过 “金牌月
嫂” 的称号， 但自从随丈夫从千
里之外来到北京后， 由于人生地
不熟， 姜女士虽努力找过工作，
但却一直没找到合适的。

无奈之下， 她只好寄希望于
一家家政服务公司。 很快， 家政
服务公司为她物色到雇主方女
士。 一番接触之后， 姜女士与方
女士均非常满意。 可鉴于姜女士
的工资必须上交20%给家政服务
公司作管理费， 而这既减少了姜
女士的收入， 也增加了方女士的
负担。 为此两人私下约定假装不

满意 ， 先 “踢开 ” 家政服务公
司， 再暗地 “续约”。

转眼到了2014年5月 ， 因服
务期届满， 姜女士遂向方女士索
要7000元工资。 可方女士只同意
给3000元， 理由是当时两人口头
谈妥的就是 3000元 ， 而非 7000
元。 由于彼此之间并没有通过家
政服务公司签订书面合同， 而姜
女士又无其它证据佐证， 法院最
终驳回了其按7000元支付的诉讼
请求。
【点评】

法院的判决并无不当。
《民事诉讼法》 规定， 当事

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有责任提
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
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 也指
出，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
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
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
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
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
的， 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
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 正因为姜女士 “踢
开” 家政服务公司导致未能履行
正常的书面签约手续， 以至于苦
无证据， 只能 “承担不利后果”。

私下接受雇主雇佣
绕开家政工伤难认定

【案例】
梁女士曾是一家家政服务公

司的员工。 8个月前， 家政服务
公司安排她去郭先生家担任保姆
时， 因郭先生非常满意， 表示将
长期雇佣， 且不管是否通过家政
服务公司， 都愿意每月支付5000
元工资。 梁女士一听， 心里活络
起来： 何不绕开家政服务公司，
直接与郭先生签约， 从而省去每
月必须上交的费用？

于是， 她立马从家政服务公
司辞职， 并与郭先生来了个 “单
线联系 ”。 可仅过去一个多月 ，
梁女士便在郭先生家打扫顶棚卫
生时不慎摔下， 不仅花去4万余
元医疗费用， 还落下八级伤残。
而当她索要工伤赔偿时， 家政服
务公司以她辞职后已经不属其员
工为由拒绝， 郭先生也以自己与
其之间只是雇佣而非劳动关系为
由拒绝担责。
【点评】

梁女士不能获得工伤赔偿。
《工伤保险条例》 规定 ， 只

有与用人单位存在 《劳动法》 意
义上的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才能享
受工伤保险待遇， 也只有针对这
样的劳动者， 用人单位才有为其
办理工伤保险的法定义务。 鉴于
梁女士已经从家政服务公司辞
职， 家政服务公司的相关责任自
然随之消失。 相关规定指出， 现
役军人和家庭保姆等不适用劳动
法。 正因为梁女士只是一名 “家
庭保姆”， 决定了郭先生也确实
无需承担工伤赔偿责任。

享中介服务后毁约
擅约雇主须照付费用

【案例】
某家政服务公司的经营范围

包括直接提供家政服务和提供家
政中介服务。 2014年6月6日， 杨
女士与该公司达成书面协议， 约
定公司为杨女士介绍符合规定条
件的服务对象， 直到成功为止；
杨女士必须缴纳1000元中介服务
费， 并预交200元， 余款在与雇
主签约后一次性付清。 次日， 家
政服务公司安排了杨女士与雇主
刘女士见面， 而杨女士和刘女士
均感到满意。

可一想到只花一天时间、 只

介绍了一名雇主， 家政服务公司
小小的付出便能获得 1000元回
报， 杨女士便不是滋味， 因而有
心 “赖账”， 于是借口丈夫反对
其干保姆工作 ， 提出已预交的
200元无需家政服务公司退还 ，
家政服务公司不用再为其介绍雇
主， 剩下的费用也不交了， 事实
上却与刘女士 “暗度陈仓”。 可
家政服务公司不干， 诉请法院判
令杨女士支付800元余额。 而法
院不仅支持了家政服务公司的诉
求， 还让杨女士承担诉讼费用。
【点评】

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合同法》 规定， 居间人促

成合同成立的， 委托人应当按照
约定支付报酬。 即只要居间人起
到了 “促成合同成立” 的作用，
便有权获得报酬。 鉴于杨女士已
经与刘女士达成协议， 意味着不
管该协议当时是否绕开家政服务
公司， 家政服务公司均已促成合
同成立， 杨女士拒绝付清800元
余款无疑构成违约。 而该法还规
定，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
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
的， 应当承担继续履行、 采取补
救措施或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保姆绕开家政与雇主签约

□袁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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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线联系”成“自找麻烦”

案情
瞿女士是一家公司的职工 。

在与公司签订的为期3年的劳动
合同中， 约定其担任车间质检员
一职， 月工资为2500元。

一年来 ， 由于公司经营不
善， 造成大量产品积压， 效益严
重下滑。 为尽快售出积压产品，
公司于3个月前决定， 强令从车
间抽调一批员工从事产品销售，
并要求每人每月必须完成6万元
销售额， 否则， 剩余部分按一定

比例由该员工自购， 费用从工资
中扣除。 瞿女士虽然每天起早贪
黑、 东奔西跑， 但却均未能完成
规定任务， 以至于每月被扣的工
资都达2000元以上。
说法

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
首先， 公司无权单方变更瞿

女士的工作岗位 。 《劳动合同
法》 规定， 工作内容和劳动报酬
是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 只要一
经确定，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应

遵照执行， 非遇法定事由或双方
书面同意， 均不得单独变更。 因
此， 公司将瞿女士从车间质检员
变成销售员 ， 并规定销售任务
等， 明显是对原有劳动合同必备
条款的变更， 这一变更只是公司
出于自身加强销售工作的需要，
并非源于法定事由， 且公司根本
没有与瞿女士协商。 因此， 公司
违反该规定。

其次， 公司的行为属于克扣
工资。 相关规定指出， 克扣工资

系指用人单位无正当理由扣减劳
动者应得工资。 在基于公司所迫
而不得不服从的情况下， 瞿女士
每天起早贪黑、 东奔西跑， 表明
瞿女士已经提供正常劳动， 乃至
比平时付出了更多的时间、 提供
了更多的劳动。 在此情况下， 公
司却用瞿女士的工资去抵扣产
品， 无疑构成克扣， 甚至因所实
际发放的月工资还不到500元 ，
意味着已经低于政府规定的最低
工资标准。

孩子在学校受伤
未必都由学校担责
□仇芳芳


